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妇联职责范围

1． 加强对女职工的自尊、自爱、自重、自强的宣传工作，提高政治素质，更好地发挥女职工在教学、科研工作的作用。

2． 针对女职工的特殊问题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督促和协助行政健全有关措施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。

3． 关心好下一代，保障妇女与儿童的身心健康。

4． 经常了解女职工的情况和要求，及时向领导反映。

5． 经常走访女职工家庭，了解家庭生活情况，如有家庭或邻里纠纷要做好调解工作。

6． 动员和组织女教工争创“三八”红旗手，“五好家庭”的竞赛和评选工作。

7． 带领女教工积极参加教学改革，促进教学深化与发展。

8． 组织并对女职工开展健康检查，做到妇女病早发现，早治疗。

9． 关心未婚大龄青年教工，创造条件牵线搭桥。

